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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企业向关联方借款利息支出的税前扣除问题，

早在 2008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第 46条就

做出了“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

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规定。随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

条例》第 119条针对所得税法第 46条所称债权性投资与

权益性投资的范围进行了界定。《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税前扣除标准有关税收政策问题

的通知》（财税［2008］121号）又对所得税法第46条所称标

准作出了明确规定，尤其是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特别纳

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2号）第9章“资本

弱化管理”中更是对所得税法第 46条所称不得在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利息支出的计算方法、确认标准、利

息范围、允许扣除的例外情况以及提供的同期资料等方

面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但是，由于这个问题专业性比较

强、实际情况比较复杂、计算方法相对特殊，因此，实务中

关联债资比例的计算、借款利息支出税前扣除额的确定

等，常有错误发生。为此，笔者结合实例作一剖析。

【案例】某居民企业 2012年 1月 1日成立，该企业有

三个关联方，章程约定股东分次出资：境外关联方A企业

1月1日出资500万元，2月1日提供借款2 000万元，年利

率 15%，实际税负 25%；境内关联方B企业 3月 1日出资

300万元，4月 1日提供借款 1 000万元，年利率 12%，实际

税负30%；境内关联方C企业5月1日出资200万元，6月1
日提供借款 1 000 万元，年利率 10%，实际税负 15%（见

表 1）。该居民企业实际税负为25%。假设金融企业同期同

类贷款利率为 10%，那么该居民企业在计算 2012年度应

纳税所得额时允许税前扣除的关联企业借款利息是多

少？

一、计算超借款利率标准所支付的利息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38条规定：“企业在生产

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下列利息支出，准予扣除：一是非金融

企业向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金融企业的各项存款

利息支出和同业拆借利息支出、企业经批准发行债券的

利息支出；二是非金融企业向非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

出，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

的部分。”也就是说，非金融企业向非金融企业借款的利

息支出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

的部分是不允许税前扣除的。前例中该居民企业借款利

率超标导致不得税前扣除的利息金额如表2所示。

从表 2计算可知，该居民企业在 2012年度支付给关

联企业 415万元的借款利息中有 106.67万元是超过了借

款利率标准（即本例中超过了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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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税法规定，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

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由于企业既存在超过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情况，又存在从多个关联企业

取得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情况，因而使关联方借款利息支出税前扣除额的确定复杂起来。笔者通过实际案例

分析解读了企业向关联方借款利息支出税前扣除额的确定问题。

【关键词】关联企业 债资比例 利息支出 税前扣除

向关联方借款的利息支出税前扣除额确定

关联
企业

境外A

境内B

境内C

合 计

权益性投资

金额

500

300

200

1 000

出资
日期

1.1

3.1

5.1

-

债权性投资

金额

2 000

1 000

1 000

4 000

借入
日期

2.1

4.1

7.1

-

借款
利率

15%

12%

10%

-

所得税
实际税负

25%

30%

15%

-

表 1 单位：万元

关联
企业

境外A

境内B

境内C

合 计

借款
金额

2 000

1 000

1 000

4 000

借款
期限

11个月

9个月

6个月

-

借款
利率

15%

12%

10%

-

2012年
全部利息

275

90

50

415

未超标
利息

183.33

75

50

308.33

超标
利息

91.67

15

0

106.67

表 2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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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 计

关联权益投资

月初

0

500

500

800

8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

月末

500

500

800

8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

平均

250

500

650

800

9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0 100

关联债权投资

月初

0

0

2 000

2 000

3 000

3 000

3 000

4 000

4 000

4 000

4 000

4 000

-

月末

0

2 000

2 000

3 000

3 000

3 000

4 000

4 000

4 000

4 000

4 000

4 000

-

平均

0

1 000

2 000

2 500

3 000

3 000

3 500

4 000

4 000

4 000

4 000

4 000

35 000

表 3 单位：万元

关联企业

1

境外A

境内B

境内C

合 计

分配对象

2
（超关联债
资比例的利

息支出）

130.36

130.36

分配依据

3
（剔除超利
率标准后
的利息）

183.33

75

50

308.33

分配比例

4

59.46%

24.32%

16.22%

100%

分配金额

5=2×4

77.51

31.70

21.15

130.36

表 4 单位：万元

率10%），是不允许在税前扣除的。那么剩下的未超标利息

308.33万元能否全部在税前扣除呢？这要看该居民企业向

关联方的借款是否超过借款额度标准，而这要通过计算

超过关联债资比例的利息支出才可判断。

二、计算超借款额度标准所支付的利息

财税［2008］121号文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企业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不超过以下规定比

例和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计算的部分，准予扣除，

超过的部分不得在发生当期和以后年度扣除。其接受关

联方债权性投资与其权益性投资比例为：（一）金融企业，

为5∶1；（二）其他企业，为2∶1。”
国税发［2009］2号文第9章“资本弱化管理”中明确了

向关联方超过借款额度而不得税前扣除的利息支出计算

公式为：

不得扣除利息支出=年度实际支付的全部关联方利

息×（1-标准比例/关联债资比例）

其中：关联债资比例是企业从其全部关联方接受的

债权性投资（简称“关联债权投资”）占企业接受的权益性

投资（简称“权益投资”）的比例。

关联债资比例=年度各月平均关联债权投资之和/年
度各月平均权益投资之和。其中：各月平均关联债权投资

=（关联债权投资月初账面余额+月末账面余额）/2。各月

平均权益投资=（权益投资月初账面余额+月末账面余

额）/2。
权益投资为企业资产负债表所列示的所有者权益金

额。如果所有者权益小于实收资本（股本）与资本公积之

和，则权益投资为实收资本（股本）与资本公积之和；如果

实收资本（股本）与资本公积之和小于实收资本（股本）金

额，则权益投资为实收资本（股本）金额。

该居民企业2012年度各月平均关联债权投资之和与

各月平均权益投资之和计算如表3所示。

根据表 3数据计算可得，该居民企业关联债资比例=
35 000/10 100=3.465

不得扣除利息支出（即该居民企业超过关联债资比

例的利息支出）=308.33×（1-2/3.465）=130.36（万元）

此计算环节需要注意的是，国税发［2009］2号文第91
条第 2款规定：“企业实际支付关联方利息存在转让定价

问题的，税务机关应首先按照本办法第五章的有关规定

实施转让定价调查调整。”因此，公式中“年度实际支付的

全部关联方利息”应理解为已经剔除了超过金融企业同

期同类贷款利率后的利息308.33万元。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超过借款额度（即超过关

联债资比例）不得扣除的利息支出 130.36万元是否都一

概不能在税前扣除呢？不是的，还要根据超过借款额度的

利息支出在各关联企业间分摊情况来确定。

三、分配给关联方超借款额度（关联债资比例）支付

的利息

国税发［2009］2号文第88条规定：“所得税法第46条
规定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利息支出，不得

结转到以后纳税年度；应按照实际支付给各关联方利息

占关联方利息总额的比例，在各关联方之间进行分配，其

中，分配给实际税负高于企业的境内关联方的利息准予

扣除；直接或间接实际支付给境外关联方的利息应视同

分配的股息，按照股息和利息分别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差

补征企业所得税，如已扣缴的所得税税款多于按股息计

算应征所得税税款，多出的部分不予退税。”

该居民企业超过借款额度（关联债资比例）利息支出

在各关联企业间分摊计算如表4所示。

此计算环节需注意的是，应该选择剔除超利率标准

后的利息 308.33万元作为分配依据来计算分配比例，而

不应选择支付给关联方的全部利息415万元。

四、结论

从表1-4计算及前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对境外A企业：境外A企业是该居民企业的关联

方，因此均需纳入关联债资比例、超借款利率利息以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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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债资比例利息的计算，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按照国

税发［2009］2号文第88条“直接或间接实际支付给境外关

联方的利息应视同分配的股息,按照股息和利息分别适用

的所得税税率差补征企业所得税，如已扣缴的所得税税

款多于按股息计算应征所得税税款，多出的部分不予退

税”的规定，对境外关联企业支付的利息，无论是否超过

利率标准，还是超过关联债资比例标准，均不得在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因此，居民企业支付给境外A企业的

275万元利息均不得在税前扣除，而应该视同分配的股

息，按照股息和利息分别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差补征企业

所得税。

2. 对境内B企业：境内B企业分得超关联债资比例的

利息支出 31.7万元，而B企业的实际税负 30%，高于该居

民企业（25%），所以支付的31.7万元利息支出准予在税前

扣除，但超过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的 15万元

利息则不允许在税前扣除。

3. 对境内C企业：境内B企业分得超关联债资比例

的利息支出21.15万元，而C企业的实际税负15%，低于该

居民企业（25%），所以支付的 21.15万元利息支出不得在

税前扣除。

综上所述，该居民企业 2012年度支付给关联A、B、C
企业共计415万元的借款利息中，不得税前扣除的利息为

311.5万元（275+15+21.5），可以税前扣除的利息金额为

103.5万元（75-31.7+31.7+50-21.5）或（415-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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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13
年 12月 6日联合下发《关于企业年金 职业年金个人所得

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103号），对企业年金、职

业年金个人所得税问题进行了规定，本通知自 2014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现就我国企业年金的发展状况及财税

［2013］103号文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什么是企业年金、职业年金

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主要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

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三个部分，其中，补充养老

保险包括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

企业年金主要针对企业，根据《企业年金试行办法》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20号）的规定，企业年金是指

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愿建

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职业年金主要针对事业单位，根据

《事业单位职业年金试行办法》（国办发［2011］37号）的规

定，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

上，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

二、企业年金的发展

1. 关于企业年金的立法情况。我国的企业年金从

2000年开始提出，《国务院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

财税［2013］103号文对企业年金的纳税影响

陈依阔

（厦门市土地开发总公司 厦门 361013）

【摘要】财税［2013］103号文的出台使企业年金的缴税由缴费阶段变更为领取阶段，不仅产生了企业年金的递

延纳税，也对企业年金的税负、领取方式等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国税函［2009］694号文与财税［2013］103号

文对企业年金纳税的不同之处，进而分析财税［2013］103号文出台对完善补充养老保险体系的意义。

【关键词】企业年金 递延纳税 个人所得税


